
林劉金珠女士清寒勤學獎助學金辦法 

民國一 OO年八月二十六日修訂  

一、本校法商學院傑出校友林錫埼先生，從事企業經營有成，每學年捐贈新台

幣叁拾萬元作為母校清寒勤學獎學基金，並定名為「林劉金珠女士清寒勤

學獎學金」，特訂定此辦法。  

二、本獎學金核給對象為具國立中興大學學籍學生身分者（惟屬推廣教育之各

班級選讀生，不列入申請範圍）每學期申請一次，申請日期另行公告。  

三、本獎學金之審核由「社團法人國立中興大學校友總會」（以下稱本校校友

總會）委由學務處生輔組辦理相關手續，獎學金之發放配合校友總會年度

理監事聯席會議辦理頒發。   

四、本獎學金金額每學期壹拾伍萬元，名額十五名，每名壹萬元。   

五、申請條件：  

（一）各院系學生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八十分以

上者。  

（二）家中收入因故銳減或家境清寒者（家庭年收入 70萬以下）  

      或政府登記之低收入戶。 

（三）未受公費待遇及未領其他獎學金者。  

六、申請手續： 

（一）檢具文件： 

1.填寫申請表一式二份，送請各該系系主任認可簽章。 

2.上學期成績單或學測成績單（大一新生）一份。 

3.500字以內自傳一份。 

4.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及前一年度家庭個人所得清單（含學生本

人及父母）。 

（二）如申請人數超過頒發名額時，以學期成績總平均排列優先順序。 

七、本辦法經本校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，送請學務處核備後實施，

修訂時亦同。  
 

 


